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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教执〔2013〕5号 

 

关于举办“校讯通”杯泉州市预防 
青少年违法犯罪文艺演出活动的通知 

   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未保委、综治办、司法局、共青团、关

工委，泉州开发区、台商投资区各相关单位，市直各学校： 

加强青少年法制教育，推进“法律进学校”，是贯彻依法治国

方略的一项重要的战略性、基础性工作。根据《省司法厅 省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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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厅 省法宣办关于进一步深化“法律进学校”活动的通知》（闽法

宣办〔2012〕12号）和泉州市教育系统“六五”普法规划等文件精

神，为广泛深入开展学校普法工作，决定在全市中职、中小学校

举办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文艺演出活动。 

一、活动目标   

通过开展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文艺演出活动，进一步深化实

施“法律进学校”，促进学校形成渐进、科学、合理的法制教育体

系，提升全市广大师生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，提高学校依法管

理水平，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。 

     二、组织领导   

   举办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文艺演出活动是我市教育系统实

施“法律进学校”工作的重要举措，活动由市教育局、未保委、综

治办、司法局、团委、关工委联合主办，中国移动福建公司泉州

分公司协办，有关领导和部门负责人组成“泉州市教育系统预防青

少年违法犯罪文艺演出活动组委会”（成员名单见附件），成立组

委会办公室，负责本次活动的组织和实施工作。各县（市、区）

和市直学校应成立相关领导机构负责本辖区（校）活动的具体实

施。 

三、参加对象   

全市教育系统普通中学、中职学校、特殊教育学校、小学师生。   

四、活动主题和形式   

1．以我国现行法律为依据，结合发生在青少年身边的事（案）

件编排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为主题的文艺节目，如短剧、相声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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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品、模拟法庭、配乐诗朗诵、歌舞等，节目形式不限，每个节

目时间控制在 8分钟以内（教师演员不超过演员总人数 1/3），通

过生动形象的文艺形式开展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。 

2．有条件的学校要以班级为单位编排节目，学校举办汇演，

努力扩大宣传教育面。县（市、区）选拔各学校的最优节目举办

汇演。 

3．在各县（市、区）和市直学校广泛开展预防青少年违法

犯罪文艺演出活动的基础上，推选一个优秀节目作为全市汇演的

备选节目，市组委会将对各县（市、区）和市直学校选送的节目

进行把关遴选，在此基础上举办全市汇演，并进行评选和表彰。 

五、活动的时间 

活动时间：2013年 4月至 12月   

第一阶段：宣传发动阶段（4月中旬）   

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市直学校成立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文艺演

出活动组委会，积极组织教师学生家长全员参与活动。   

第二阶段：学校编排阶段（4月中旬—6月下旬）   

根据文件精神，结合各地各校实际，认真组织节目编排，在

全市教育系统各学校形成浓厚的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氛围。6月

份各学校举办校级汇演。   

第三阶段：县级演出阶段（10月）   

10月份各县（市、区）举办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文艺汇演，

届时市组委会将组织专家到现场观摩指导（各地需向市教育局执

法检查科报告汇演具体时间和地点）；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市直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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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于 11月 10日前报送最优节目 1件到市教育局执法检查科，参

加市级遴选汇演。 

第四阶段：市级遴选调演、表彰阶段（11月）   

11月份遴选县级和市直学校报送的节目，组织市级调演并评

奖。全场录像并刻制光盘发送到泉州教育信息网供全市学校组织

师生观看。  

六、表彰奖励办法   

本次竞赛活动设团体奖项和个人奖项。   

（一）团体奖项   

对开展活动成绩突出的单位，由组委会授予“泉州市教育系统

“法律进学校”活动优秀组织奖”荣誉称号。   

（二）个人奖项   

1、名次安排：分别设特等奖 1名、一等奖 2名、二等奖 4

名、三等奖若干名，并给予适当物质奖励。 

2、各县（市、区）和各参赛单位可酌情对获奖者给予一定

的物质奖励。 

七、活动要求   

1、各县（市、区）和市直学校要加强领导、落实责任，把

活动切实摆上重要议事日程，精心组织开展活动。各部门要各司

其职、密切配合，把工作落到实处，特别是要帮助学校把关好演

出节目的法律准确性。 

2、学校要积极动员和组织广大师生，踊跃参与活动，促进

活动扎实有效地开展。学校要主动联系相关部门和综治副校长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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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得他们的支持。要积极发挥各主流媒体及其它宣传阵地作用，

形成浓厚活动声势和舆论氛围。 

3、活动期间，将为各学校免费开通中国移动“校讯通”平台，

免费发送普法、安全宣传等公益短信，配合活动的开展和推进“法

律进学校”工作。   

 

附件：泉州市教育系统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文艺演出活动组 

委会 

 

 

泉州市教育局       泉州市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 

 

 

泉州市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  泉州市司法局  

 

   

共青团泉州市委     泉州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年 4月 9日 

   

 

  抄送：省教育厅、未保委、综治办、司法局、团省委，市未保委主任、

副主任，泉州移动通信分公司。 

   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年 4月 10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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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泉州市教育系统预防青少年 

违法犯罪文艺演出活动组委会 

 

主 任：郑文伟 市教育局局长、未保委副主任 

副主任：王瑞钦  市教育局副局长、未保办主任 

林文超 市综治办副主任          

林锦清 市司法局调研员          

傅文星 团市委副书记          

李再生 市关工委副主任          

洪家宁 泉州移动通信分公司总经理助理 

组委会下设办公室： 

主任：王瑞钦    (兼) 

成员：庄 严  市教育局执法检查科科长、未保办副主任 

吴劲雄  市综治办综合协调科科长          

张宏图  市司法局法制宣传科科长          

黎灵寿  团市委宣传部部长          

吴金文  市关工委副秘书长  

   王健辉  市教育局执法检查科主任科员 

   薛 闽  市教育局执法检查科主任科员 

   李永忠  市教育局执法检查科干部  

万长安  泉州移动通信分公司政企部经理   

 


